
香港申请离岸利润豁免申请程序

第一步：

在递交会计师报税材料的同时如果公司董事认为公司业务属于海外业务，所

赚得利润属于非香港本地所得，则需要由公司的董事和会计师出具一份贸易流程

说明，做一份评估。

第二步：

申请海外利得的需要做核数师报告，当一间新公司成立 18个月后会收到税

务局的税表，需要做好一份之前确定的海外利得免税的核数师报告递入税务局。

第三步：

这样一份带海外利得申请的核数师报告完成后，递入税务局。由于香港是英

美法系国家，在没有证据证明免税申请不符合条件前都当是真实的来处理，所以

马上会接受申请。

也不用先交 8.25%（16.5%）的利得税，预计半年甚至 9 个月后，税务局会

对申请免税的公司审查，税务局会发出 19—26个问题，需要董事给出答复和提

供相关材料证明业务是没有用到香港当地资源的。这时就算进入了与税务局的反

抗辩程序。

第四步：



一旦进入反抗辩程序客户可以自己答复税务局也可以委托会计师协助答复，

这个程序并不可怕，香港是一个讲究证据的地方，只要证明香港公司利润不在香

港获得都是可以通过税务审查，最终达到税务豁免的目的。

注意点：

针对海外利得申请税务局可能发出的反对，一条原则很重要，就是把公司把

日常业务操作中的所有相关单据保留好，包括：参加展会的门票，收入支出发票，

报关单据等贸易操作中产生的单据。这样可以保证之后的税务反对回复更顺利的

申请下来。

申请香港离岸豁免

利润来源非香港本地的有限公司依据来源地征税原则申请海外利得后，可以

合法得到税务局豁免企业利得税，给到企业的税务成本最小化，而且在核数师报

告的损益表中同时可以反映出公司的盈利能力，不论是对于企业运作国际项目获

得合作伙伴青睐还是在银行方面获得融资借贷级信用额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申请要点

1、公司的客户、供货商、代理中有没有香港人或香港公司？

2、公司在香港有没有办公室？

3、公司在香港有没有员工？

4、公司的董事是否经常来香港？



5、货物是否经过或转运到香港？

香港公司海外所得（离岸所得）免税申请通过只是香港税务局不再发出问题，

并无任何申请通过的文件，因香港税务局会保留将来发出问题的权利。


	申请香港离岸豁免
	申请要点

